2026年起更新版

[bookmark: _Hlk132114380]H-02牧師、傳道師假別/現職彙整表
[bookmark: _Hlk13226455]中會/族群區會：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者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日期：主後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	假別/現職
	姓名(族語名/漢字名)
	起迄日期
	決議在案
	備註

	外聘
	
□牧師 □傳道師
	自      年   月   日起
至      年   月   日止
	第   屆 第    次          會決議
	

	退任
	
□牧師 □傳道師
	自      年   月   日起
至      年   月   日止
	第   屆 第    次          會決議
	

	請假
	
□牧師 □傳道師
	自      年   月   日起
至      年   月   日止
	第   屆 第    次          會決議
	（請備註假別）

	停職
	
□牧師 □傳道師
	自      年   月   日起
	第   屆 第    次          會決議
	(一般停職)

	退休
	
□牧師 □傳道師
	自      年   月   日起
	第   屆 第    次          會決議
	（僅列出今年度(去年8月至今年7月止)退休者即可）

	其他
	
□牧師 □傳道師
	自      年   月   日起
	第   屆 第    次          會決議
	請領個別積立金(指轉出)：合於傳福條例第11條，經中會/族群區會同意「停職、離職」，始得請領個別積立金）

	免職/
戒規停職
	
□牧師 □傳道師
	自      年   月   日起
至      年   月   日止
	第   屆 第    次          會決議
	(受戒規者依決議列於免職/停職，請於備註欄註明其免職事由/戒規事由，並須起迄期限)


以上已於          中會/族群區會 第   屆 第   次    會決議。（    年  月  日）   中會/族群區會   議長ＯＯＯＯＯ簽名
	填
寫
說
明
	1.外聘：合於「外聘牧師、傳道師聘派條例」正式認可通過之牧師。
2.退任：行政法第111條，不在任狀態之牧師（含取得牧師資格的傳道師，符號為⊕）。若退任牧師受中會/族群區會以行政法第112條派退任牧師為受託牧師者，亦請列於退任，並於備註欄註記其受託起訖日期。
3.請假：依照「牧師、傳道師休假及請假條例」申請假獲准之牧師、傳道師。（請備註假別）
4.停職：退任及請假逾期、任職其他教派或工作、或未於本教會正式受聘派，而經中會/族群區會公告停職者。若列於其他項目之牧師可不重複列舉。*另依照行政法119條規定，離職或轉職二年時，經中委會同意，可不列於一覽表。
5.退休：依行政法116條，經中會/族群區會認定為退休者。（僅列出今年度(去年8月至今年7月止)退休者即可。）
6.其他：若合於傳福條例第11條，經中會/族群區會同意「停職、離職」，請領個別積立金者，請備註其已請領個別積立金(指轉出)之日期。若傳道師因故經中會/族群區會同意後離任教會，並且未有請假者，請列於此欄、並註記為「停派」傳道師，並請中會/族群區會逐年關心、積極協調派任至適當教會；停派期間不得超過初派後5年(不計請假)，並請於備註欄敘述其本年度之狀態。（非在任、非請假之傳道師，亦可列於此項）
7.依行政法125條規定，受戒規者依決議列於停職或免職，並請於備註欄註明其戒規事由，戒規停職並須起訖期限。

※特別注意：(亦請轉達所屬牧師、傳道師)
1.休假條例第2條第七款 退任牧師經過二年未再經中會/族群區會任命授職者，應向中會/族群區會請事假。第八款 應於請假起始日三個月內完成請假手續。
2.休假條例第6條 牧師、傳道師不依規定請假者，由所屬中會/族群區會公告，取銷其牧師、傳道師籍，但應向傳道委員會報備。
3.復職條例第1條 本總會屬下牧師、傳道師，事假屆滿後，在他教派或從事一般工作者，視為停職，得向傳道委員會申請復職。
4.總會常置委員會2012年11月26日台基長57總常字第058號函：(2)牧者申請事假，每次以二年為上限。事假超過二年以上，應予停職辦理。(3)非經本總會認定之國外宣教師、國外牧師而於國外教會任職之牧者，應比照國內未任職而請事假超過二年之牧者「視為停職」。(4)法規委員會確認牧者事假超過二年以上「應予停職辦理」，「不需公告」。




